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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学院元培法学〔2020〕4 号
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梁柏台法学院
关于给予黄颖等 8 名学生通报批评的决定

各班级：

根据分院学风督查小组的反馈，黄颖等 8 名学生无故旷

课，且使用 ps 造假请假单，给校园教育教学活动带来负面

影响。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第

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黄颖等 8 名学生通

报批评。具体信息详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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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通报批评学生名单
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梁柏台法学院

2020 年 12 月 9 日

抄送：学生本人。
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梁柏台法学院综合办 2020 年 12 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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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通报批评学生名单

序号 学号 姓名 班级

1 0103200114 黄 颖 法学 2001

2 0103200110 巩时进 法学 2001

3 0103200109 冯喜盈 法学 2001

4 0103200138 张逢烽 法学 2001

5 0103200120 刘文辞 法学 2001

6 0103200115 江文龙 法学 2001

7 0103200122 吕 凯 法学 2001

8 0103200111 黄亮亮 法学 2001


